附件

揭阳市2015年突出环境问题整治任务分解表

	序号
	问题
	项目名称
	现状
	整治内容与措施
	整治目标及时限
	责任单位
	督办单位

	1
	榕江三洲拦河坝饮用水源安全
	丰吉涵来水整治
	来水位于三洲拦河坝上游，水质劣V类，严重威胁市区饮用水源安全。
	1.采用污水处理厂、人工湿地、小型污水处理设施等措施，收集处理城镇、农村生活污水。
    2.采用“户分类、村收集、镇运送、县处置”方式，收集处理城镇、农村生活垃圾。
    3.对小凉果、畜禽养殖业实施分类整治。达不到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的，一律实行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责令停产整治；整治仍不能实现达标排放的，坚决予以关闭。
    4.淘汰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小造纸厂。
    5.强化工业企业日常监管，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6.采取沿河截污、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改善水质。
	2015年12月底水质达V类。
	揭西县政府
	市环境保护局
市水务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
	
	青头庵来水整治
	
	
	
	
	

	3
	
	莪萃来水整治
	
	
	
	
	

	4
	
	棉湖电排来水整治
	
	
	
	
	

	5
	
	火烧溪来水整治
	
	
	
	普宁市政府
	

	6
	
	梅塘河来水整治
	
	
	
	
	

	7
	
	白塔新溪来水整治
	
	
	
	蓝城区管委会
	

	8
	榕江三洲拦河坝饮用水源安全
	产业转移园

环境问题
	1.地处榕江南河三洲拦河闸上游，水环境问题十分敏感。

2.揭市环〔2014〕216号文要求2014年底前完成整改项目10个，目前只完成2个。

3.整改文件下发后，园区新建投产项目6个，均存在未批先建、未验先投违法问题。

4.园区目前建成投产企业22家，不符合园区准入条件8家，不符合产业政策1家。

5.园区污水处理厂建成没有运行，且只能收集园区西部片区15家工厂废水，东部片区工厂7家工厂废水无法收集，园区企业污水最终经白塔新溪排向三洲拦河坝。
	1．按照揭市环〔2014〕216号要求进行整改，对不符合园区准入条件企业，该拆除的拆除，该搬迁的搬迁，该关停的关停。

2．对园区企业全面清理，对问题企业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要求、时限、责任人。

3．建成的污水厂尽快投入运营，并确保设施正常运行；推进东部片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确保园区企业污水全部收集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达标排放。

4.在污水处理厂未运营前，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企业，其产生废水的工序停止生产。
	2015年12月底前。
	揭阳产业转移工业园

管委会
	市环境保护局

	9
	空气污染
	PM10、PM2.5
污染整治
	我市 PM10、PM2.5指标全省排名靠后。
	1.钢铁企业配套完善脱硫、除尘设备，综合脱硫效率达85%以上，废气达标排放。

2.开展石板材加工、不锈钢抛光污染整治专项行动，清理取缔无牌无证的石板材加工场和不锈钢抛光工场。

3.开展露天焚烧污染整治专项行动，清理规范市区露天烧烤摊档，配套烟雾净化器。
	PM10浓度比去年下降5%，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市环境保护局
市行政执法局

市农业局

	10
	污染投诉
	万兴不锈钢公司
环境污染
	1. 2014年因污染问题发生两次群众聚集事件。

2.2014年已立案处罚，并停产。

3.2015年擅自复产，群众多次集体上访。

4.再次立案处罚，仍未停产。

5.已移交市公安部门。
	采取停电、停水等综合措施落实停产。
	2015年8月底前落实停产。
	蓝城区
管委会
	市环境保护局
市国资委

揭阳供电局

	11
	
	国鑫钢铁公司
环境污染
	1.因污染问题发生多次群众聚集事件，群众多次集体上访。

2.已责令停止排污，未按要求执行。
	采取综合措施落实停产整治。
	2015年8月底前落实停产并开展污染整治工作。
	空港经济区管委会
	市环境保护局

	12
	
	仙桥河污染
	周边企业违法排放废水，污染水体。
	对周边企业全面排查，依法实施分类整治。
	2015年
12月底前。
	榕城区政府
	市环境保护局

	13
	
	渔湖厚和村
水域污染
	
	
	
	空港经济区
管委会
	

	14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展严重滞后
	揭阳市区

污水处理厂二期
	1.已完成立项、可研、环评、征地、“三通一平”等工作，于今年1月8日进行招投标。

2.7月30日与首创集团正式签订建设合同。

3．8月8日开工建设。
	厂区建设规模6万吨/日。
	2015年12月底前建成投运（2015年国家责任书项目，按要求应于2015年12月底前建成）。
	市国资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环境保护局

	15
	
	普宁占陇污水处理厂（与军埠、下架山镇三厂合一）
	    1.完成选址、环评、可研，国土用地手续报批。

2.尚未开工建设。
	厂区建设规模5万吨/日。
	2015年8月动工，12月底前建成投运（2014年省责任书项目，按要求应于2014年12月底前建成）。
	普宁市人民政府
	

	16
	
	普宁洪阳

污水处理厂
	1.完成规划、选址；进入可研、用地测绘工作及初步设计阶段。

2.尚未开工建设。
	厂区建设规模1万吨/日。
	2015年12月底前建成投运（2014年省责任书项目，按要求应于2014年12月底前建成）。
	
	

	17
	
	普宁里湖

污水处理厂
	1.已完成选址、征地、环评、可研、立项、用地、勘测、初步设计、“三通一平”、监理招标等。
    2.尚未开工建设。
	厂区建设规模1万吨/日。
	2015年8月动工，12月底前建成投运（2014年省责任书项目，按要求应于2014年12月底前建成）。
	
	

	18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展严重滞后
	空港经济区

生活污水处理厂
	1.首期工程完成项目勘察、基本设计，现已完成大部分项目勘探、设计工作；

2.尚未开工建设。
	首期设计处理规模4.5万吨/日，第一阶段处理规模1.5万吨/日。
	2015年8月动工，12月底前建成投运（2014年省责任书项目，按要求应于2014年12月底前建成）。
	空港区管委会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环境保护局

	19
	
	揭东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及配套管网
	1.完成二沉池A、B池及污泥泵房、浇筑氧化沟主体部分；

2.完成总工程量的90%。
	1.厂区建设规模3万吨/日。

2.新增配套管网1公里。
	2015年9月底前建成投运（2013年省责任书替代项目，按要求应于2013年12月底前建成）。
	揭东区

人民政府
	

	20
	
	揭东区玉滘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拟替代新亨污水处理厂）
	1.完成选址、赔青前期工作；

2.尚未开工建设。
	厂区建设规模1万吨/日。
	2015年12月底前建成投运（2014年省责任书项目，按要求应于2014年12月底前建成）。
	
	

	21
	
	蓝城区白塔人工湿地工程
	1.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审批、工程设计、资金申请，正在开展招投标工作；

2.尚未开工建设。
	厂区建设规模1万吨/日。
	2015年12月底前建成投运（2014年省责任书项目，按要求应于2014年12月底前建成）。
	蓝城区

管委会
	

	22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展严重滞后
	大南山侨区

人工湿地工程
	正在进行调节库、管网铺设、人工湿地1号库区、围墙等项目建设，分别完成工程量的80%、90%、20%、80%。
	厂区建设规模0.15万吨/日。
	2015年9月底前建成投运（2012年省责任书项目，按要求应于2012年12月底前建成）。
	大南山侨区管委会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环境保护局

	23
	
	普侨区污水处理厂
	1.完成土建施工，正在安装设备。
    2.工程完成投资约950万元。
	厂区建设规模0.18万吨/日。
	2015年9月底前建成投运（2013年省责任书项目，按要求应于2013年12月底前建成）。
	普侨区

管委会
	

	24
	垃圾处理厂建设缓慢
	揭阳市绿源垃圾综合处理与资源利用厂
	招标方案已获市政府常务会原则通过。
	加快推进项目规划建设前期工作。
	力争2015年底前开工建设。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5
	
	普宁市垃圾

焚烧发电厂
	完成项目建议书、可研、招投标、项目土地调规工作，项目建设用地划拨手续正在办理，进场道路已开工建设，项目环评和项目核准正在抓紧进行中。
	加快推进项目补充合同洽谈签订、环评、征地拆迁、“三通一平”、项目勘探设计、进场道路建设等工作，力争尽快完成项目核准。
	力争2015年底前开工建设。
	普宁市政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6
	垃圾处理厂建设缓慢
	惠来县“含尾坑”卫生填埋场
	一期土建工程已基本建成，填埋区铺膜防渗、渗滤液调节池、渗滤液处理车间正在加紧施工。
	完善有关手续，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力争2015年底前交付使用。
	惠来县政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7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不完善
	“一镇一（转运）站”和“一村一（收集）点”
	列入省建设计划镇转运站69座、村收集点3410个，已全部建成。
	完善镇转运站、村收集点配套建设，建立完善“户收集，村集中，镇转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模式。
	力争到2015年底，村庄保洁覆盖面达到50%，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达15%，60%以上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各县（市、区）城区和50%以上的镇建成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全面开征，推动农村保洁和垃圾收运处理市场化运作。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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